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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〔2025〕265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5 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 

青年项目（综合平台）技术转移领域 

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上海市人才计划管理办法》（沪委人﹝2023﹞4 号）、

《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综合平台实施细则》（沪委人才

办﹝2023﹞22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25 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申报

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才﹝2025﹞17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25 年

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（综合平台）申报评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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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沪人才﹝2025﹞20 号)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现启动 2025

年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（综合平台）技术转移领域申报

评审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资格条件 

遴选对象为上海地区开展技术转移活动，在科技成果转化过

程中，从事成果挖掘、培育、孵化、熟化、评价、推广、交易及

提供金融、法律、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技术经理人。申报人应

符合如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申报人须为中国籍，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工作，近 2 年内在我市累计缴纳社

会保险满 12 个月，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和学位。 

（二）拔尖人才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（即 1979 年 1 月 1 日以

后出生），在一线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或服务工作 5 年以上，

有突出业绩贡献；青年人才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（即 1984 年 1 月

1 日以后出生），在一线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或服务工作 3 年以

上，业绩显著并有较大发展潜力。 

（三）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： 

1. 两院院士、国家实验室主任、人才高峰工程入选者、国家

级人才计划入选者； 

2. 本市白玉兰人才计划创新、创业、青年项目和东方英才计

划团队、领军、创业、教师项目的入选者，此外，白玉兰人才计

划浦江项目和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的入选者，不可申报东方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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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计划青年项目； 

3. 担任副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、且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

作的企事业单位领导（市管干部），或虽“双肩挑”，但近两年

无特别突出技术转移服务业绩的人员。 

二、推荐单位要求 

（一）推荐单位资格条件。推荐单位上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工

作有较好成效，需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 推荐单位属于事业单位类型的，高校、科研院所 2024 年

技术合同登记金额不低于 1 亿元，且同比 2023 年有所增长；医

疗卫生机构 2024 年技术合同登记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、且同比

2023 年增长 10%以上。相关数据以 2024 年度我市技术合同登记

数据为准。 

2. 推荐单位属于企业和社会组织类，2024 年促进高校、科

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，

或孵化科技成果成立的公司不少于 3 家，促成技术投融资到账金

额不少于 2000 万元。相关数据以单位提供的相关服务合同或交

易合同等凭证材料为依据。 

（二）单位推荐人员额度。单位上年度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有

突出成效，按以下条件推荐： 

1. 推荐单位属于事业单位类型的，高校、科研院所 2024 年

度以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三种方式转化的合同金额达到 1 亿元

以上的，可推荐拔尖人才或青年人才 3 人；以上述三种方式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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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合同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或同比 2023 年增长显著、增长

率超过 100%，可推荐拔尖人才或青年人才 2 人；金额低于 3000

万元的，可推荐拔尖人才或青年人才 1 人。相关数据提供以科技

部、财政部组织填报的《2024 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统计调查报

告》为准。 

2. 推荐单位属于企业和社会组织类，2024 年度推动上述三

种方式转化的合同金额、吸引投融资到账金额达到 1 亿元以上的，

可推荐拔尖人才或青年人才 2 人；推动上述三种方式转化的合同

金额、吸引投融资到账金额低于 1 亿元的，可推荐拔尖人才或青

年人才 1 人。相关数据以单位提供的相关服务合同或交易合同等

凭证材料为依据。 

3. 推荐单位对申报者业绩真实性负责，对于为满足申报条件

对申报者进行“数据堆积”“业绩包装”的，一票否决。对同一

申报人，只能推荐申报拔尖或青年项目中的 1 个项目。 

三、推荐方式 

技术转移领域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开组织申报工作，

申报人员经用人单位审核把关后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报送

有关材料，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形式审查和初审，上海

市人才工作局会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终审确定拟入选

人员。 

四、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

1. 申报推荐。各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通过“上海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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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网”有关页面填写申报信息。 

2. 初审时间。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

开展初审工作。 

3. 终审时间。2025 年 9 月 30 日前，由市人才局会同上海市

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终审工作，经审定后，在一定范围内进

行公示（按规定不予公示的除外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 

联系人：李畅  

联系电话：021-63580023、13524859609（手机）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5 年 7 月 1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抄送：市人才局，市财政局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11 日印发 


